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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議會 
文件 IDC 34/2021 號 

 
離島區管理委員會 

工作報告(2021 年 2 月 23 日)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離島區管理委員會（區管會）在 2021 年
2 月 23 日舉行的會議上所討論的事項。 
 
(a) 新屋苑入伙社區設施配套（交通、學位、文娛康樂等） 
2. 房屋署代表報告，位於東涌新市鎮 56 區的迎東邨，全邨共有

4 座，提供了 3580 個住宅單位。截至 2021 年 2 月 22 日，已經租出

3538 個單位，出租率達 98.83%。另外，位於東涌新市鎮 39 區的滿東

邨，合共提供了 3866 個住宅單位。截至 2021 年 2 月 22 日，已經租

出 3831 個單位，出租率為 99.09%。而位於東涌新市鎮 27 區的居屋

裕泰苑，合共提供 1226 個可出售單位，在 2020 年 12 月 11 日開始辦

理入伙手續，截至 2021 年 2 月 18 日，完成入伙手續的單位達 95.11%。 
  
3. 運輸署代表報告，該署定期派員到裕泰苑實地視察，發現不

少單位正進行裝修工程或已經入伙。為配合居民的乘車需求，巴士公

司已預留資源改善服務，包括嶼巴第 38 號線、城巴第 E21A 號線和

龍運第 E31 號線等，裕泰苑的居民可以於松仁路南行近北大嶼山醫院

的巴士站乘搭相關的巴士路線。此外，該署正積極籌備一條新路線（龍

運第 E36A 路線)，途經松仁路，裕泰苑的居民可乘搭該線經屯門—赤

鱲角隧道前往屯門、天水圍和元朗，預計可於本年實施。另外，嶼巴

第 37H 號線亦會視乎裕泰苑的實際入伙情況，改經裕泰苑後方迴旋

處。 
 
4. 教育局代表報告，在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間，教育

局灣仔及離島區學校發展組沒有接獲內地新來港學童或非華語學童

尋找學位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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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代表報告，該署正積極為東涌

西第 107 區籌劃一座新體育館及綜合設施，除了提供包括主場，副

場，活動室等的體育設施外，還有小型圖書館。另外亦提供空間予離

島區公園及遊樂場及泳灘分區辦事處和離島區樹木組辦事處作辦公

室用途。就東涌東新市鎮擴展區，規劃署在規劃上已預留康樂設施用

地，預計會興建兩所體育館，一個運動場以及綠化休憩設施等。 
 
(b) 榕樹灣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規模和設施規劃及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

地區規劃的最新進展及時間表 
6.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報告，有關項目暫時沒有新的消息匯報。 
 
(c) 梅窩改善工程第二期第二階段工程的施工時間表、包括改善梅窩

碼頭附近設施工程及餘下工程的最新進展 
7.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報告，該署在 2020 年 10 月底就餘下階

段工程的佈局設計開始進行公眾諮詢活動，整個公眾諮詢活動包括約

見主要持份者作小組討論、發送郵件給梅窩居民和在梅窩主要地點擺

放街站，以收集居民和持份者的意見。前兩項活動已於 2020 年 12 月

完成，該署總共發送了大約 5000 份郵件。由於疫情關係，該署期望

於今年 3 月在梅窩主要地點，包括梅窩碼頭、熟食市場及海濱長廊等

擺放街站進行公眾諮詢，為期一個月。截至現在，一共收到大約 250 份
意見書，大部份均支持此工程及設計。該署將會在完成擺放街站進行

諮詢工作及審視所有收集到的意見後，再決定最終的設計方案。 
 
(會後備註：擺放街站進行公眾諮詢活動於今年 3 月完成。街站地點

包括梅窩碼頭、熟食市場、海濱長廊及梅窩鄉事委員會

康樂中心。) 
 
(d) 應對水浸及防洪措施 
8. 渠務署代表報告，因 2020 年 6 月的暴雨令離島某些地區如貝

澳及長富街出現水浸問題，該署亦曾與多位區議員進行實地視察，該

署正籌備改善工程。 
 

9. 就貝澳及長富街的改善工程計劃，貝澳鹹田村水浸主要原因

是處於低窪地區及遇上暴雨及天文大潮。現時貝澳有防洪牆，渠務署

正積極研究加高及延伸防洪牆，並計劃重建一條現有行人橋。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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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署亦正研究在貝澳新圍村鋪設渠道橫過嶼南路以改善該處河道的

瓶頸位置。由於工程涉及沿海保護區及具有生態價值的河道，預料為

有關指定工程項目的法定程序需時，現正積極與環保署溝通，暫時預

計工程最快會在 2024 年展開。就長富街水浸問題方面，該署表示亦

建議在瓶頸位置進行擴闊工程，鋪設渠道橫過嶼南路，性質與貝澳鹹

田村相似。該署會與環保署保持溝通，預計工程最快會在 2024 年開

始。 
 

10. 至於東涌河及梅窩銀河防洪措施的最新情況及發展，渠務署

代表報告，就東涌河方面，土木工程拓展署將開展新市鎮發展，並會

在東涌西進行土地平整及河道改善工程。預期這些工程能夠改善東涌

河水浸情況。至於梅窩銀河方面，有議員曾經提出清理船隻停泊位置

淤泥的要求，由於需要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申請許可證才能夠進行

工程，該署現正與環保署商討。該署將在完成有關申請後再諮詢議員

及地區人士並開展工程。 
 
(e) 有關長洲中興新街天后廟對出空地店舖阻街的事宜 
11. 民政處代表報告，已根據上次會議討論電郵回覆當區區議

員，並抄送各相關部門。內容提到相關執法部門可按法例賦予的權

力，針對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的情況或針對在持牌食物業處所以外地

方經營食物業的情況採取執法行動；以及就店舖阻街的行為進行的定

額罰款。該處已促請相關部門按現行機制盡快跟進有關懷疑違法情

況。 
 
12.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警務處於今年 1 月進行了一次

跨部門宣傳行動，會因應情況，再次進行教育宣傳行動，相關部門會

按現行機制跟進有關懷疑違法情況。 
  
(f) 有關長洲商鋪「貝殼總匯」非法霸佔政府土地及相關事宜 
13. 離島地政處代表報告，該處於 2020 年 11 月 27 日聯同民政處

及食環署進行聯合行動，發現「貝殼總匯」放置於現場的雜物及在該

地點的臨時金屬支架上的帆布已被移走。由於該金屬支架屬於相連毗

鄰的屋宇的僭建物，在清拆該金屬支架時可能會影響相連屋宇結構，

該處需要事先徵詢屋宇署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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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離島地政處代表表示得悉屋宇署曾電郵回覆當區區議員，表

示「貝殼總匯」的僭建物為若干簷篷搭建物，但有關僭建對建築物及

生命財產沒有構成迫切危險。有關的搭建物屬違例情況較輕及潛在風

險較低的現存僭建物，會把有關的僭建物記錄在案，以便按照該署的

執法策略按序處理。 
 
(g) 有關懷疑長洲餐廳「一來」，「時來食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及

僭建事宜 
15. 民政處代表報告，已根據上次會議討論電郵回覆當區區議

員，並抄送各相關部門。內容提到相關執法部門可按法例賦予的權

力，針對在政府土地豎建的違例建築物或從建築物伸出和支撐的違例

建築物採取執法行動；以及就店鋪阻街的行為進行定額罰款。 
 
16. 民政處代表表示得悉屋宇署將會對「一來」的新建僭建物發

出清拆令，並對現有僭建物拍照記錄在案，以便按照執法策略按序處

理。至於「時來食坊」方面，屋宇署表示相關僭建物均屬現存僭建物，

該署已對現有僭建物拍照記錄在案，以便按照執法策略按序處理。 
 

17. 民政處代表續報告，該處轉交了當區區議員提供的兩間店鋪

營業時的相片給食環署以便他們跟進。食環署代表指相片內容未有顯

示對途人造成實質阻礙，該署執法時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舉證困難。雖

然如此，該署仍會繼續於不同時段進行突擊巡查，並按實際情況和權

限採取適當行動。 
 
(h) 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計劃」) 
18. 民政處代表報告，本年度各項工作的進度如下： 
 

(i) 在「清理違例停泊單車」方面，民政處統籌相關部門（包括

離島地政處（地政處）、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香港警

務處及運輸署）在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間，執行共

15 次聯合行動，發出告示 4 724 張及清理違例停泊單車

694 輛，行動頻率平均每星期兩次至三星期一次，遍佈長洲、

坪洲、東涌、梅窩及南丫島約 60 個地點。 

(ii) 在「改善地區環境衞生」方面，食環署、房屋署、路政署及

民政處因應疫情加強了 43 個「優先處理地點」的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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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頻率多介乎平均每星期兩次至每月一次。當中食環署及

海事處於「計劃」下在大澳水域及棚屋一帶清理垃圾共超過

85000 公斤，民政處工程組亦為大澳區內人士反映的棚屋底

和紅樹木位置及一些未有部門負責管理而接獲淤塞投訴的渠

道進行額外清理工作。 

(iii) 在「加強滅蚊及剪草工作」方面，食環署、房屋署、水務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地政總署及民政處已分別在

47 個「優先處理地點」加強工作。根據各個地點的實際情況，

滅蚊工作的頻率介乎平均每星期一次至每月一至兩次，為進

一步加強剪草工作以防範蚊患，剪草工作的頻率於本財政年

度增加至每年五至十二次； 

(iv) 在「加強清理沿岸及沙灘垃圾」方面，食環署、海事處及康

文署已分別在 34 個「優先處理地點」加強工作，根據各個地

點的實際情況，清理的頻率多介乎平均每星期兩次至每月一

次； 

(v) 「東涌安東街足球場項目」繼續由「計劃」撥款支付維修保

養及日常營運開支； 

(vi) 就「延長梅窩銀礦灣泳灘救生服務月份」項目，康文署除了

在 4 月至 10 月夏季期間提供恆常救生服務外，亦以先導計劃

形式額外安排增加了 11 月的救生服務。 

由於泳灘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影響而被迫關閉。康文署

將會延長先導計劃至泳灘重開；民政處亦會與康文署於先導

計劃試行完成後進行檢討，以決定長遠安排；以及 

(vii) 「東涌安東街臨時休憩設施」用地則已按原定計劃於 2020 年

10 月移交醫院管理局作發展北大嶼山醫院二期。「計劃」對

此項目的支援已結束。 
 

19. 民政處建議，視乎疫情發展，在 2021/22 年度繼續推進上述

項目 (i) 至 (vi)，並因應過往經驗調整「優先處理地點」。 
 
20. 各委員同意通過 2021/22年度的建議項目及「優先處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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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離島地政處報告 
21. 地政處代表提交書面報告，內容涵蓋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間的工作簡介，包括賣地計劃、公開招標之短期租約、政府撥

地作工程／發展用途、新界小型屋宇（俗稱“丁屋”）批地和處理棄

置車輛之宗數，以及計劃中的各項收地及清理土地項目。 
 
(j) 運輸署報告 
22. 運輸署代表提交書面報告，內容涵蓋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期

間的工作簡介，包括公共運輸服務及簽發許可證等工作項目。 
 
(k) 規劃署報告 
23. 規劃署代表提交書面報告，內容涵蓋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間的工作簡介，包括離島區法定圖則和規劃申請等工作項目。 
 
(l) 社會福利署報告 
24. 社會福利署代表提交書面報告，內容涵蓋 2020年 7月至 12 月
期間的工作簡介，包括家庭和諧、支援青少年、關顧長者和支援受疫

情影響的有需要個人及家庭等工作項目。 
 
(m)  房屋署報告 
25. 房屋署代表提交書面報告，內容涵蓋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間的工作簡介，包括入住情況、主要改善/維修工程和環保/清
潔香港活動等工作項目。 
 
文件提交 
26. 請議員備悉本報告。 
 
 
離島民政事務處 
檔號：HAD IS GR/14-15/5/1 
日期：2021 年 4 月 
 


